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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下半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發布刑案新聞違

反偵查不公開規定檢討報告 

一、 刑案新聞發布及受理檢舉案件統計： 

(一)主動發布刑案新聞情形 

1、發布件數及類型統計(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得例外公

開案件之數量及各款類型統計)2件 

編號
發布分局
(或局直屬隊)

發布日期
(例：108/06/15)

新聞標題

發布事由為何
(依刑案新聞檢核

表「發布要件欄」

勾選之點次，如該

表勾該欄第1點即

填寫1。)

有無提供

照片資料

(以V顯示)

有無提供

影像資料

(以V顯示)

有無發言人

(如有，層級職稱

，如偵查隊隊長)

1 北投分局 110/08/05
男子暗夜行竊失風 警民合作迅速

制伏
1

2 北投分局 110/09/10
國立大學舍監酒後駕車衝撞行政

大樓、現場遭起獲大麻毒品
1 關渡所所長

警察機關新修正偵查不公開辦法施行後發布刑案新聞統計表

填報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2、揭露影音資料案件統計(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條第 1項

第 6款得例外公開影音資料之案件統計)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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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布分局
(或局直屬隊)

發布日期
(例：108/06/15)

新聞標題

發布事由為何
(依刑案新聞檢核

表「發布要件欄」

勾選之點次，如該

表勾該欄第1點即

填寫1。)

有無提供

照片資料

(以V顯示)

有無提供

影像資料

(以V顯示)

有無發言人

(如有，層級職稱

，如偵查隊隊長)

1 北投分局 110/07/29
工地電纜線遭竊  北投警迅速拘

提2名犯嫌到案
1 V V 關渡所所長

2 北投分局 110/08/23
民眾持刀至區公所申請社會救助

北投警迅速制止逮捕
1 V V 長安所所長

3 北投分局 110/09/15
暗夜盜取北投石、遭北投警現場

緝獲
1 V V

4 北投分局 110/10/20
單槍匹馬討債反遭群毆北投警迅

速逮捕
1 V 長安派出所副所長

5 北投分局 110/10/26
北投通訊行遭持刀恐嚇 北投警馳

赴現場強勢壓制逮捕
1 V 大屯派出所所長

6 北投分局 110/10/29
竊嫌自備精密探測儀器 兩度竊取

北投石
1 V V 光明派出所所長

7 北投分局 110/11/11
路上偶遇債務人  持刀攔阻逼上

車 北投警迅速逮捕
1 V 偵查隊長

8 北投分局 110/12/5
當街強押案 共犯到案 拘搜票伺

候 建請羈押
1 V 副分局長

9 北投分局 110/12/29
校園學童把玩蝴蝶刀?北投警：依

規定通報並加強巡邏
1 V

10 北投分局 110/12/29
有社群網站貼文反映立農國小有

人疑似持蝴蝶刀一案 本分局說明
V

11 北投分局 110/12/31
深夜砸車鬥毆 北投警：全數逮

捕、依法究辦
1 V 偵查隊長

警察機關新修正偵查不公開辦法施行後發布刑案新聞統計表

填報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3、有重大理由未去識別化案件(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 條

第 2項、第 3項未去識別化之案件統計) 

無 

(二)非主動發布案件情形(媒體報導有關機關偵查案件之新聞)  

無 

(三)受理民眾、機關或民間團體檢舉案件(含各類民眾陳情信箱、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檢舉案件) 

    無 

二、 偵查不公開小組運作狀況 

(一)監看新聞情形(監看新聞 5件、交查 0件、經查屬實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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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失案件之查辦處分情形：0 件 

110年下半年本分局查處案件違反偵查不公開案件態樣分析表 

年度 查處案件數 

查屬違反規

定案件件數 

(處分人數) 

違反規定案件樣態 

未管制現

場遭媒體

或民眾拍

攝* 

發布新聞提

供資料未適

當剪輯 

處理案件

疏忽致蒐

證資料遭

媒體翻拍 

未經簽准提

供蒐證資料

給媒體報導 

110(7-12月) 0 0(0) 0 O O O 

備註 

*未管制現場遭媒體或民眾拍攝案件，係指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或執行搜

索、扣押、逮捕(圍捕)、詢問犯嫌等現場，或有關性侵害、婦幼、少年案

件相關處置現場未予適當管制或採取適當維護當事人隱私措施之情況。 

*上揭案件均未發現有違反偵查不公開經以刑事洩密罪偵處案件。 

(三)改善或強化作法 

         未成年犯嫌及婦幼相關新聞以不發布新聞為宜，另處理刑案時須對

現場實施管制作為，避免遭媒體近距離拍攝，發布新聞時，相關個

資須做適當保護，請各單位持續恪遵各類偵查不公開等相關規定。 

 

※備註： 

一、各單位得視需要自行增加檢討報告欄位及內容。 

二、上、下半年檢討報告請分別於 7 月中旬及次年 1月中旬前上掛於機關官網，並將上

掛官網截圖畫面報本局彙辦。 

 


